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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224804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陳淑妍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1 月 16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附

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申訴人主張原措施學校○○學年度之原校長、人事主任甲主

任、學務主任乙主任、總務主任丙主任、教務主任及原代理校

長丁主任（以下簡稱時任處室主任）及○○學年度教師評審委

員會委員（以下簡稱教評委員）於處理申訴人不適任教師案有

濫用權力施以不公平對待之情事，涉及職場霸凌，遂於○○年

11 月 9 日向原措施學校提出職場霸凌申訴調查申請，原措施學

校於 12月 1日收受申訴人之申請。原措施學校依○○年 1月 30

日修正下達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

申訴作業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職場霸凌注意事項）第 7 點規

定，組成 3 人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進行調

查。嗣調查小組調查完竣，作成「○○○○○職場霸凌事件申

訴調查報告書」（以下簡稱調查報告），認定職場霸凌事件不

成立，由原措施學校以○○年 1 月 16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

函（以下簡稱原措施）予申訴人，申訴人不服，遂向本會提起

申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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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調查小組於調查報告做成前並無通知申訴人到場說明，就逕

以認定，侵害申訴人之程序保障。另申訴人面對的是集體霸

凌導致的解聘結果，申訴人自○○年 9 月至○○年 6 月皆有

遭受集體霸凌之具體事實，非調查報告認定無符合「持續

性」之要件。 

（二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1 月 16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附

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，並另為適法之措施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原措施學校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又依

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規定意旨，申訴人主張職場霸凌之理由與

解聘行為相關，客觀上就此事實明白且足以確認，故調查小組

無給予申訴人陳述意見並無違法。另就申訴人提出疑似職場霸

凌之主張，並無舉證以實其說，且亦不符職場霸凌注意事項所

指職場霸凌之要件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109 年 1 月 30 日修正下達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

定：「（二）職場霸凌：指發生在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濫

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造成持續性之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

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

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沈重之身心壓力。」第 5 點

第 1 項規定：「被霸凌者或其代理人，得於發生職場霸凌事

件時起 1 年內，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。但職場霸凌事件為

持續發生者，以最後一次事件結束之次日起 1 年內為之。」

第 7 點規定：（第 1 項）「各機關處理申訴事件時，應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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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處理調查小組（以下簡稱調查小組），置小組成員 3 人

至 7 人，其中 1 人為召集人，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者擔任。

（第 2項）調查小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3分之 1。」

第 8 點第 2 款規定：「各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申訴事件：

（二）調查小組應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調查證據，並得以

書面通知相關人員到達指定處所陳述意見。」第 11 點規定：

「（第 1 項）受理申訴機關應於收受申訴書或作成申訴紀錄

之次日起 2 個月內，將調查結果作成書面函復當事人，必要

時得延長 1 次，最長為 45 日，並通知當事人。（第 2 項）前

項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時，應同時檢送職場霸凌事件申訴調

查報告書（如附表）副知其上級機關及臺中市政府人事

處。……（第 4 項）當事人不服機關函復者，得依其適用之

法令提起救濟。」 

（三） 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：「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

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，除已依第 39 條規定，通知處分相

對人陳述意見，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

陳述意見之機會。但法規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第 103

條第 5 款規定：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行政機關得不給

予陳述意見之機會︰五、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，客觀上明

白足以確認者。」 

二、 本件職場霸凌調查報告之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

如下： 

（一） 調查小組係由原措施學校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7 點規定，

內聘 2 人，外聘 1 人所組成，會議決議，均依職場霸凌注意

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。申訴人主張調查小組於調查期間並未

給予陳述意見等語，查申訴人申訴職場霸凌之事由，係因時

任之處室主任與教評委員處理申訴人解聘案所生，有申訴人

職場霸凌申訴書可稽。調查小組就申訴人之解聘案處理已向

原措施學校調閱相關資料內容，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8 點

第 2 款及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第 5 款規定，在調閱相關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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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能明確事實，調查小組並非一定須通知相關人到場陳述意

見，故調查小組無給申訴人到場陳述意見，並不違反其程序

參與之保障，調查程序於法並無違誤。 

（二） 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款規定，職場霸凌係指發生

在工作場所中，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之處罰，造成持續性

之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或侮辱行為，使被霸凌者感到受

挫、被威脅、羞辱、被孤立及受傷，進而折損其自信並帶來

沈重之身心壓力。是否構成職場霸凌，須就行為人之行為態

樣、次數、頻率、人數、受害權利、行為人目的及動機等，

綜合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已超過社會通念容許之範疇（臺

灣新竹地方法院 110 年度重勞訴字第 2 號民事判決、臺灣臺

南地方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1044 號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

臺南分院 108 年度矚上訴字第 539 號刑事判決參照）。本案

調查小組在詳予審酌現有事證後，認定時任處室主任及教評

委員不成立職場霸凌。相關調查報告事實認定及理由說明略

以： 

1.申訴人指摘時任處室主任及教評委員對於申訴人解聘案之不

當處理，係基於主觀推論事件處理程序之不合理性，並無提

出客觀具體事證詳加證明，故調查報告以申訴人所指之情

事，無法證明此些人等出於不當動機及目的，及使用不法手

段讓申訴人離開學校等事實認定並無違誤。 

2.申訴人指摘調查報告忽視自○○年 9 月至○○年 6 月集體霸

凌之情事應已符合霸凌持續性之要件等語。查職場霸凌之認

定係建立在個別行為人是否具有霸凌行為之事實存在，時任

處室主任及教評委員是否有構成職場霸凌須為個別認定，然

此些人等在○○年 9 月至○○年 6 月與申訴人接觸係因解聘

案之相關程序，申訴人並無具體舉證此些人等在程序中有何

違法不當之持續行為，故調查報告認定在申訴人的解聘程序

中，此些人等與申訴人之接觸並無構成持續性要件，於法並

無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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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調查小組於檢視相關證據資料後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，於調

查報告內已詳論心證形成之過程，調查結果認定本件不成立

職場霸凌，核屬有據。 

三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3 1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